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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本文件代替DB63/T 547.1—2005《青海藏羊饲养管理技术规范》，与DB63/T 547.1—2005相比，除

结构性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更改了“规范性引用文件”的相关内容（见第 2章，2005 年版的第 2章）； 

    ——更改了“术语和定义”的相关内容（见第 3 章，2005 年版的第 3章）； 

   ——更改了“饲养环境要求”的相关内容（见 4.1,2005 年版的 4.1）；更改了“选址”的要求（见

4.2.1,2005 年版的 4.2）；删除了“羊场废弃物处理”的规定（见 2005 年版的 4.2），增加

了“养殖区布局”的规定（见 4.2.2）和“配套设施与设备”的规定（见 4.3）； 

——增加了“饲草料及添加剂”的有关规定（见第 5章）； 

——删除了“附录 A”（见 2005 年版的附录 A）,将相关内容调整到“管理技术”中（见第 6章， 

2005 年版的附录 A）； 

——增加了“引种与组群”（见 6.1）；删除了“整群”（见 2005 年版的 A.1）、“鉴定”（见 

2005 年版的 A.2）、“编号”（见 2005 年版的 A.3）、“去势和留种”（见 2005 年版的 A.4）、

“驱虫和药浴”（见 2005 年版的 A.5）； 

——更改了“四季放牧”管理技术规定（见 6.2.2、2005 年版的 B.2.2）；增加了“轮牧”（见 6.

2.1）； 

——更改了“补饲”技术的规定（见 6.3、2005 年版的 B.2.3）； 

——增加了“繁育”技术规定（见 6.4）；增加了“接羔育幼”技术规定（见 6.7）；增加了“出

栏和出售”技术规定（见 6.8）； 

——更改了“剪毛”的技术要求（见 6.7,2005 年版的 A.6）； 

——删除了“附录 B”（见 2005 年版的附录 B），将相关内容调整到“饲养技术”中（见第 7章）； 

——更改了“种公羊的饲养”技术规定（见 7.1，2005 年版的 B.1.1）； 

——更改了“繁殖母羊的饲养”技术规定（见 7.2,2005 年版的 B.1.2）； 

——更改了“育成羊的饲养”技术规定（见 7.3，2005 年版的 B.1.3）；  

——更改了“羔羊的饲养”技术规定（见 7.4，2005 年版的 B.1.4）； 

——删除了“育肥技术”（见 2005 年版的 B.2.4）； 

——更改了“疫病防治”技术规定内容（见第 8章,2005 年版的第 6章）； 

——增加了“废弃物处理”技术内容（见第 9章）； 

——更改了“出售和运输”检疫技术及要求的规定（见 10.1，2005 年版的 7.3）； 

——更改了“资料记录”的相关规定（见第 11 章，2005 年版的第 8章）。 

本文件由青海省农业农村厅提出并归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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